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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论

1.1 编制背景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规划总体规划（2021-2035）》

已批复，而作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核发规划许可法定依据的重

要部分的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尚未编制完成和批复，城市开发建设、

整治更新、保护修复、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开发边界内的建设刚性

的存在，对于用地的需求也存在，为了不因详细规划的编制和批复未

完成而影响项目实施和能够依法核发规划许可，本次调整报告对局部

急需建设但建设地块无指标，且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

规划总体规（2021-2035）》相符的地块，采取先行单独编制图则的

方式，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对于地块进一步细化，提出控制要

求和指标。报请详细规划审批机关先行批准后保障项目实施。并一并

纳入正在编制的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

划，与之相协调，并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审批要求进行统一审批。

本次论证报告涉及的地块位于：乌拉特大街西端，西公路西侧。

通过比对《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中的“三区三线”划定方案，可知，本次拟调整范围在城镇开发边界

内。

根据现状实际情况，该地块正在建设乌拉特前旗高铁站，上位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站前广场未与城市道路连接，为连接高铁站进出道路

问题，结合乌拉山镇实施城市开发建设，并使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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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及空间资源合理配置，使之更好地融入区域经济发展,适应新

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管理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

划条例》等的规定，特编制本次论证报告。

1.2 编制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 修订版）；

(3)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年）；

(4) 《城市规划强制性内容暂行规定》（2002 年）；

(5)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1 年）；

(6) 《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2012 年）；

(7)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源发[2023]43 号）

(8)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023 年）

(9)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10) 《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2013 年）；

(11) 《巴彦淖尔市城乡规划技术管理规定》；

(12)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13)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14) 其它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相关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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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制原则

（1）规划协调原则

本次地块详细规划论证报告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内蒙古自治区

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严格执行法

定程序，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同时地块的指标应符合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提出的规划原则，并应当与

其他相关规划协调，在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修改。

（2）公众参与原则

保障社会民众尤其是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形成公众参

与、共同编制的社会规划氛围。同时还要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化解

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对规划调整进行充分论证等程序，提

高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总量平衡原则

在上位规划或相关规划未发生法定修改的情况下，要坚决保持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及

详细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总量，严禁突破，保证建设用地相对平衡，

做到“总量不变、动态平衡”。

（4）整体效益优先原则

在满足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基础上，体现城市土地

集约发展的要求，同时注重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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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达到整体效益最优原则。

（5）整体性原则

既要兼顾近期建设需求，同时也要充分预判未来发展趋势，为今

后发展预留弹性空间，考虑远期规划的实现。同时，不对原规划城镇

用地整体结构造成大的影响，保证规划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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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块基本情况

2.1 编制范围

本次详细规划论证报告的范围为乌拉特前旗中心城区城镇开发

边界内乌拉特大街西端，西公路西侧地块，面积 35.43 公顷。

区位示意图

2.2 地块现状

论证地块内现状已建有加油站、变电站，在建乌拉特前旗高铁站

以及为高铁建设服务的预制厂（临时建筑）其余为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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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现状图

现状用地统计表

用地名称 用地面积（公顷） 比例（%）

公路用地 0.58 1.65

供电用地 1.91 5.38

沟渠 0.05 0.15

农村道路 0.55 1.54

其他草地 28.66 80.89

其他林地 2.24 6.31

乔木林地 0.25 0.69

商业用地 1.20 3.38

总计 35.43 100.00

2.3 编制内容

论证内容主要包括：与上位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性质一致的地

块控制指标的论证分析，并提出相应控制要求；与上位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用地性质不一致但不涉及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的修改地块的

合法、合理及必要性和控制指标的论证分析，并提出相应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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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上位规划和相关规划要求

3.1《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024 年 04 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了《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对比分析已批复总

体规划中的“三区三线”划定方案，可知，本次论证范围在城镇开发

边界内。

同时，第九章要素支撑体系第一节综合交通体系中提出“第 134

条 建立高效便捷的客运枢纽体系 完善枢纽综合服务功能，加快客运

场站体系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设计和建设，发展空铁联运，实现客

运零距离换乘和镇村公交“一次出行到乡镇、一次换乘到城区”，构

建起旗县－苏木乡镇－农村客运场站三级体系。

新建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 2个，新建乡镇级客运 3个，新建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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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141 个，建设苏木镇运输服务站 11个。

强化县乡公路运输场站建设，配合包银高铁，高标准打造白彦花

和乌拉山高铁综合客运枢纽站建设，完成 11 个苏木镇运输服务站建

设。提升交通物流枢纽集疏运系统，依托乌拉特前旗物流园区、包兰

铁路等，加快建设货运枢纽中心，提高货物换装转运效率，助推交邮

协同发展。”

（1）开发强度控制

中心城区划分Ⅴ级开发强度分区，Ⅰ级分区容积率小于 1.0，主

要包含公共绿地、防护绿地、工业用地；Ⅱ级分区容积率在 1.0-2.0

之间，主要包含多层及小高层居住区、文体医疗、行政办公以及沿街

带状商业区域等；Ⅲ级分区容积率在 2.0-2.5 之间，主要包含大规模

商业开发、酒店、商务用地等；Ⅳ级分区容积率在 2.5-3.0 之间，主

要包含部分棚改特殊地块、商业购物、科技研发等；Ⅴ级分区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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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3.0，主要包含金融商务办公、酒店会议等。

（2）建筑高度控制

分地区控制建筑高度，规划根据用地类型和位置将建筑高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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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级进行控制。

一级高度控制区：主要为公园绿地、小学、幼儿园、广场、市政

设施用地等。

二级高度控制区：主要为部分多层住宅、部分多层行政办公、沿

街商业、文化娱乐、多层医疗卫生用地、初中、高中、长途客运站、

邮政电信、消防站、加油站和工业用地等。

三级高度控制区：主要为部分小高层住宅、行政办公、部分商业

商务、体育场馆等用地。

四级高度控制区：主要为地标、部分棚改特殊地块、部分中高层

住宅、部分行政办公、大型医疗卫生、商业商务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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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在编）

本次论证地块位于乌拉特大街西端，西公路西侧地块，在正在编

制的《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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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1 地块。

在编控规地块编号图

本次论证仅是将 B11-01-08 地块分割，将乌拉特大街延伸至

B11-01-05 用地界线。因 B11-01-08 地块为公园绿地，延伸乌拉特大

街占用公园绿地面积 0.15 公顷，按照公园绿地面积总量不减少原则，

B11-01-03 地块为未实施商业用地，东侧用地界线向西移动 2.95 米，

不影响相关利益人利益，从而保证 B11-01 地块公园绿地面积不减少。

其余地块用地界线、用地性质等都落实《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内容。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镇开发边界内 B11-01 地块详细规划论证报告

晟创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3

第四章 拟规划方案

根据高铁站建设情况，急需解决市政道路与高铁站连接道路，但

项目用地性质在已批复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中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没有考虑连接道路等

内容，对于用地性质没有细分、指标等，这些需要在城镇开发边界内

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而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

编制完成，基于以上原因编制本次拟规划方案。

4.1 B11-01-01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乌拉特前旗乌拉

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致。具体如下：

B11-01-01 地块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地块面积 1.72 公顷，容

积率≤0.8，建筑面积≤1.37 万㎡，建筑密度≤20%，建筑限高≤12

米，绿地率≥30%。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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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内项目已经连续实施多年，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

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

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2 B11-01-02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乌拉特前旗乌拉

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致。具体如下：

B11-01-02 地块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地块面积 1.10 公顷，绿

地率≥90%。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3 B11-01-03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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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

用地界线由于补充单元内高铁站连接市政道路占用的公园绿地，

靠近西公路侧的用地界线向西移动 2.95 米以保证公园绿地面积不减

少，本地块为未开发建设地块，地块界线改变未影响利益关系人。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参照与《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

详细规划》相同地段相同用地性质。具体如下：

B11-01-03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地块面积 11.92 公顷，容

积率≤1.7，建筑面积≤20.26 万㎡，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20

米，绿地率≥15%。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同时保障公园绿地面积不减少，保障

规划的严肃性。

控制性指标参照相同地段相同用地性质，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

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4 B11-01-04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界线和用地性质，控制

性指标结合高铁站建设标准，并参照《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相同用地性质的指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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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01-04 地块用地性质为交通场站用地，地块面积 0.92 公顷，

容积率≤0.7，建筑面积≤0.63 万㎡，建筑密度≤30%，建筑限高≤

24米，绿地率≥20%。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参照原控规相同用地性质，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

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确定的控制指

标。

4.5 B11-01-05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原控规相同用地性

质的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B11-01-05 地块用地性质为广场用地，地块面积 6.98 公顷。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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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参照《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6 B11-01-06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原控规相同用地性

质的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B11-01-06 地块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地块面积 1.07 公顷，绿

地率≥90%。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7 B11-01-07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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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原控规相同用地性

质的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B11-01-07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地块面积

0.53 公顷，容积率≤0.3，建筑面积≤0.15 万㎡，建筑密度≤20%，

建筑限高≤10米，绿地率≥15%。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地块内项目已经连续实施多年，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

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

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8 B11-01-08 地块

（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原控规相同用地性

质的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B11-01-08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面积 1.05 公顷，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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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率≥70%。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4.9 B11-01-09 地块

（1）编制方案

根据高铁站建设情况，急需解决市政道路与高铁站连接道路，但

项目用地性质与已批复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不符。为完善高铁站的服务功能，解决高铁站

市政道路连接问题，本次论证将该地块预留 0.15 公顷的城镇村道路

用地，北侧紧邻 B11-01-03 地块用地界线向西移动 2.95 米，以保证

公园绿地面积不减少，B11-01-03 地块为未开发地块，未影响相关利

益人利益。用地指标参照相同用地性质的指标，具体如下：

B11-01-09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面积 3.51 公顷，绿

地率≥70%。

（2）技术依据

1）合法性分析

①本次调整用地不涉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城市绿地，占用的

公园绿地在本单元平衡，公园绿地面积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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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本次调整相对总体规划来说是微小的修改，对综合交通、公共

服务设施、市政设施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

③控制性指标参照相同地段相同用地性质。为了规划的连续性、

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

《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2）合理性分析

①保障包银高铁开通运行

2024 年 6 月，内蒙古高速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商请市政府及时启

动相关准备工作，有续组织境内高铁车站站前广场、进站道路、供暖、

供电、供水、排水等市政配套工程或过渡工程建设，在站房竣工前完

成并同步开通使用。在该项目选址范围内，包银高铁已批准项目范围

与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连接，将市政道路与高铁站顺畅衔接，确保市政

配套工程与高铁用地无缝衔接，满足旅客安全、便捷进出车站的条件，

保障包银高铁开通运行。

②完善高铁站服务功能

乌拉特前旗高铁站建设和运营极大方便了人们出行，也为乌拉特

前旗更好地融入周边城市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旅客出行既安全方便，

又舒适快捷，能够通达更广大的地区，服务网络更加广泛，这将给乌

拉特前旗经济尤其是工业和旅游业带来深远的影响。拟调整地块为乌

拉特前旗高铁站配套设施，主要功能为来往车站提供出行便利。

③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拟调整地块将稳步提高乌拉特前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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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市政建设市场化进程，提高乌拉特前旗基础设施

综合承载力，实现乌拉特前旗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进程协调发展，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提高通行保障能力，加快形成功能完善、

安全高效、适度超前的现代基础设施体系。项目的建设强化了城市之

间的交通联系，改善了当地的对外交通，满足了运输多样性和个性化

的需求，达到具有较强适应性和充分承载能力的综合交通网络密度，

推进大型交通设施建设区域共建共享。

④解决高铁开通后居民乘坐高铁的道路便捷性

随着高铁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高铁已成为连接城市间的重要

交通工具。它不仅大大缩短了城市间的距离，提高了出行效率，而且

对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高铁

站的便捷性不仅仅取决于列车的运行速度，还与乘客到达高铁站的便

利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增加高铁站连接道路，解决高铁开通后居民

乘坐高铁的道路便捷性，显得尤为重要。

⑤有助于解决部分国土空间规划实施前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新

控规未批复前亟待上马项目审批的情况。

本项目属于高铁站配建项目论证，是对现有公共设施的补充完善。

因乌拉特前旗国土空间控制性详细规划尚未批复，本次控规局部用地

论证可以为亟待上马的建设项目提供审批依据，从而保障中心城区城

市建设的需要。

4.10 B11-01-10 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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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方案

最大限度的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

面积，并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需要细化的内容在不违反总体规划的强

制性内容的前提下予以考虑，控制性指标对于与原城市总体规划和控

制性详细规划一致的地块，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

标体系也经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与原控规相同用地性

质的指标相同。具体如下：

B11-01-10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地块面积 5.05

公顷，容积率≤2.0，建筑面积≤10.10 万㎡，建筑密度≤25%，建筑

限高≤36米，绿地率≥35%。

（2）技术依据

落实上位规划的用地性质、用地界线、用地面积，保障规划的严

肃性。

控制性指标为了规划的连续性、保障公平和考虑原指标体系也经

过论证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建议延续《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控制性详

细规划》的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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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划图

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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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本次地块详细规划论证报告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

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B11-01-01 地块用地性质为供电用地，地块面积 1.72 公顷，容

积率≤0.8，建筑面积≤1.37 万㎡，建筑密度≤20%，建筑限高≤12

米，绿地率≥30%。

B11-01-02 地块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地块面积 1.10 公顷，绿

地率≥90%。

B11-01-03 地块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地块面积 11.92 公顷，容

积率≤1.7，建筑面积≤20.26 万㎡，建筑密度≤40%，建筑限高≤20

米，绿地率≥15%。

B11-01-04 地块用地性质为交通场站用地，地块面积 0.92 公顷，

容积率≤0.7，建筑面积≤0.63 万㎡，建筑密度≤30%，建筑限高≤

24米，绿地率≥20%。

B11-01-05 地块用地性质为广场用地，地块面积 6.98 公顷。

B11-01-06 地块用地性质为防护绿地，地块面积 1.07 公顷，绿

地率≥90%。

B11-01-07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地块面积

0.53 公顷，容积率≤0.3，建筑面积≤0.15 万㎡，建筑密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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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限高≤10米，绿地率≥15%。

B11-01-08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面积 1.05 公顷，绿

地率≥70%。

B11-01-09 地块用地性质为公园绿地，地块面积 3.51 公顷，绿

地率≥70%。

B11-01-10 地块用地性质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地块面积 5.05

公顷，容积率≤2.0，建筑面积≤10.10 万㎡，建筑密度≤25%，建筑

限高≤36米，绿地率≥35%。

5.2 论证建议

（1）在规划实施与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有关规划的规定，

切实保证规划的实施，并积极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2引导土地集约、节约和科学利用，盘活现有资源，在规划实

施过程中构建相应的长效机制，不断提高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3）要充分考虑地块周边的城市景观，再进行具体项目建设时

注意与周边用地保持风貌协调，留有一定的公共空间。

（4）具体项目建设时，注意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在规划

实施过程中推进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保障土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促进中心城区建设的健康发展。

（5）充分衔接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

规划，将本次论证报告内容经批准后统一纳入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城

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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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区位示意图

附图 2：用地现状图

附图 3：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用地规划图

附图 4：论证范围与城镇开发边界的位置关系图

附图 5：用地规划图

附图 6：地块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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